
填报说明

一、申请产品信息

1、产品名称

标准命名：地域名称（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）+产品名称（例：

灵宝苹果）。

扩展命名：地域名称（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）+品种名称+

产品名称（例：德化刺葡萄）。

注意：申报的产品名称中不得添加企业名称、合作社名称和

商标名称等，以及类似土鸡、笨鸡、有机等字样。

2、产业类别

种植业/畜牧业/渔业。

3、产品类别

产业类别下的细分类别（如“果品类-苹果”）。

4、品种名称

填写产品相应品种（如“爱媛 38号”），初加工产品应填写

原料品种。

5、收获（出栏、捕捞等）时间

指产品的收获期，可精确到月（例如“1月”），也可填写

范围值（例如“1-2月”或“全年”）。

6、地理标志产品

如选择“是”，须提供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地理标志产品证书。

7、初加工农产品加工流程图：须上传加工流程图，初加工

农产品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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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主要产地

按照省、市、县、乡（镇）、村填写完整，如果所含村名超

过 10个，须描述至乡镇一级+共计 xx个乡（镇），xx个村。

注意：主要产地分布须具备一定代表性，只局限于单个行政

村的不能申报。

9、生产历史

指从有记载以来的累计生产时间，生产历史至少 5年及以上。

10、生产规模

按照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》中“最小生产规模”要

求把握。

11、年商品量

申报区域内商品的总年产量。

12、产品外在特征

可参考鉴定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综合描述,检测的指标值不在

此处体现。

13、产品独特性营养品质

从鉴定报告中选择 3-5项具有代表性的营养品质指标进行展

示，可参考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规范（**

类）》选择合适的指标。

14、产地环境优势

主要描述产地环境（如海拔、经纬度、水质、土壤、气温、

光照等）对产品品质的影响因素。有些产品生产（养殖）方式特

殊，对产品品质有较大影响，可以进行描述。对产品品质特征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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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直接影响的因素（如经济、交通等）不需要描述。

15、产业升级推进措施及品牌创建情况

主要描述当地推出的与该区域品牌相关的产业政策、品牌创

建与推广措施等，禁止体现公司名称和商标名称。不得只介绍某

个公司名称、商标，应围绕整体产业进行介绍。

16、申请产品特性特点图片

产品不同生长期、生产环境、产品包装标识、最终产品（如：

果品切面图、茶叶冲泡形态图等）等 3-5张图片，提供的产品图

片须与产品外在特征描述相符。

17、申请产品获取的奖项、补充说明等文件

区域品牌所获得的奖项或其他证明性文件，禁止上传企业相

关图片。

二、申请单位信息

1、应为经县（市）级人民政府确认的县（市）级名特优新

农产品（优质农产品）工作机构（单位）。

2、联系人应填写负责填报的工作人员。

3、通讯地址应填写申报单位收取证书的详细地址。

三、主要生产经营单位情况

1、生产单位

推荐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数量至少 2家，

最多 10家。

2、法人代表

须与单位法人证书上信息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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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注册资金

须与单位法人证书上信息一致。

4、注册商标

按实际情况勾选填写，如勾选“有”则须上传商标证明图片

作为附件。

5、主要品种

该生产单位主要种养殖的品种，须为申请产品信息中的品种

名称。

6、生产规模

所有主要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规模之和不得超过总生产规

模，且占总生产规模比重不低于 50%。

7、商品总量

所有主要生产经营单位的商品总量之和不得超过产品年商

品量。

8、农产品追溯、承诺达标及质量认证等合规性情况

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和对应栏目要求提供真实、有效的证明

性材料。

9、与申请产品相关获奖情况

不应超过 3项。应在对应表格内填写获奖名称、获奖时间、

奖项等级、奖项核发机构等信息，并上传证明材料。

10、营业执照

营业执照名称应与“生产单位名称”一致，经营范围应包含

与申请产品相关的农产品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等相关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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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

1、封面

产品名称：须与申请表中产品名称一致。

申请单位名称：须与申请表中申请单位名称一致。

评价鉴定机构名称：须与评价鉴定机构专用章一致。

2、样品名称

样品名称应与申请表中产品名称一致。

3、样品状态和样品图片

按产品实际情况填写，保证真实有效。须上传与外观描述一

致的图片。

4、收样日期和规格重量

按实际情况填写。

5、样品品种

按实际情况填写。

6、申请单位

须与申请表中申请单位名称一致。

7、样品外在特征描述

产品外在特征即通过人的感觉器官（视觉、味觉、听觉、嗅

觉、触觉等）能够感知、感受到的产品的色、香、味、形等特殊

品质及风味特征。

8、评价鉴定依据

须优先选择国标、行标等公开发布的标准，如无相关标准，

方可采用其他经典权威文献作为补充参照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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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评价鉴定项目

须包含“产品独特性营养品质指标”。

10、所用主要仪器设备

在产品营养品质指标检测中所涉及到的主要实验仪器设备。

11、实验环境条件控制情况

须确定是否符合实验条件。

12、产品独特性营养品质指标

须从“评价鉴定项目”中选取能体现产品独特营养品质的指

标。

13、测定值及参照值

主要指标的测定值须优于参照值 10%以上。

14、单项结论

可填写“大于”“小于”“优于”或“符合”。

15、综合评价意见（对申请产品独特品质特征提出明确具体

意见）

应对该产品做出“优于”“符合”等明确结论，包括产地环

境、外在特征、五官感受以及评价鉴定指标等，且均符合全国名

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的基本条件和要求。

16、负责人、审核人、评价鉴定人员

负责人、审核人、评价鉴定人员不得重复，评价鉴定人员不

低于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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